北京市总工会2018年职工创新助推计划
实施方案及2016年、2017年创新
助推项目验收计划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发〔2017〕14号）文件精神，落实《关于进一步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京工发〔2015〕2号）文件要求，北京市总工会继续实施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和创新项目助推，组织开展2016年、2017年创新助推项目验收工作。实施方案和验收计划具体如下：
一、2018年职工创新助推计划实施方案
（一）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
鼓励职工立足本职进行岗位创新，对获得职务发明专利的一线职工进行资金助推，重点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及节能环保产业等符合首都产业发展的领域。
1.助推对象
职务发明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2.助推条件
­（1）授权公告日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且此项发明专利已在企业生产中得到应用。
（2）发明专利应为基于岗位创新的职务发明，第一发明人应为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一线职工。
3.助推标准
每项职务发明专利给予3000元助推资金，市总工会与区、局、集团（公司）工会按1:1比例分担。每人每年最多享受一次助推。
4.助推流程
（1）申报。填写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申报表并提供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企业应用证明等相关材料，经项目所在单位工会及区、局、集团（公司）工会审核盖章后，提交至市总工会。
（2）核准。市总工会将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定，确认其真实、合规。
（3）资金划拨。原则上在核准通过后3个月内资金发放至职务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的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二）创新项目助推
鼓励职工创新工作室围绕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难题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攻关、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和区、局、集团（公司）级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创新项目进行资金助推。重点助推创新工作室正在开展的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填补某一技术领域空白，对企业转型升级、技术革新等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项目；切实解决工艺技术难题的项目；具有较强的职工技能培养功能，能切实推动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的项目。
1.助推范围
区、局、集团（公司）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和市总工会、市科委联合认定的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针对企业生产中的技术创新难题，由职工创新工作室负责技术攻关的项目。已获得2016年、2017年项目助推资金且未完成结题验收的职工创新工作室不能申报。
2.助推条件
（1）项目已由企业批准于2018年内立项且拨付启动资金，并在企业立项之日起两年内完成，最晚结题时间不超过2020年12月31日。
（2）同一创新工作室申报不超过2项，获得助推的项目至多1项。
3.助推标准
助推资金分为人民币10万元、5万元、3万元三个等级，其中10万元和5万元两个等级由市总工会与区、局、集团（公司）工会按1:1比例分担，3万元等级由市总工会与区、局、集团（公司）工会按1:2比例分担。各级工会助推资金总额不超过创新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50%。原则上助推10万元项目50项、5万元项目100项、3万元项目200项。
4.助推流程
（1）项目申报。填写创新项目助推申报书并准备相关佐证材料，经项目所在单位工会及区、局、集团（公司）工会推荐至市总工会。
（2）专业评审。由市总工会核准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后进行项目的专业评审，以专业评审分数为主要助推依据，确定拟助推项目。
（3）公示。拟助推项目在北京市总工会网站、技术英才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可获得相应等级的助推资金。
（4）资金划拨。原则上分两个阶段拨付助推资金，在公示期满后3个月内首次拨付助推资金总额的60%，获得助推的创新工作室完成项目并通过市总工会与企业验收后，拨付余款。
（三）申报时间和方式
各单位需于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材料报送，附件材料在北京市总工会网站和技术英才网下载。电子版材料发送至jscxfwb@163.com。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二、2016年、2017年创新项目助推验收计划
（一）验收要求
1.创新项目团队需从“创新性（科技性、先进性）、持续性、推广性（可实现性）、经济和社会效益、与预期效果的对比”五个方面汇报。需制作汇报PPT，并根据实际情况辅以视频、实物或模型。
2.提供本单位结题报告或第三方结题报告，加盖本单位工会及上级主管单位工会章，原件1份，复印件6份。
3.提供财务部门出具的项目所在基层工会配套资金拨付情况材料。
4.各创新项目汇报团队1-3人，其中创新项目负责人为第一汇报人，创新项目团队骨干及完成人可选派2人同时参与。
（二）时间安排
项目结题时间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项目参加此次验收。具体时间由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另行通知。
（三）资金拨付及复验
经专家组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助推资金；专家组验收不合格的助推项目，在规定日期内进行整改并进行复验。未按计划完成项目结题的工作室需向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呈书面情况说明。
三、联系方式
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王静晓 87887320

创新项目助推：李梦遥 87887320

邮箱：jscxfwb@163.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镇国寺191号（3号院内）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邮编：100068

附件: 1.2018年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申报表
2.2018年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汇总表
3.2018年创新项目助推申报书
4.2018年创新项目助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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